常州工学院二级学院2025年考核评价体系表
	一级指标及所占分数
	二级指标及分数
	三级指标及分值
	评分办法
	备注

	国际交流工作（16）
	国际化宣传（1）
	积极进行国际化工作宣传（1）
	每年至少开展2次国际化宣传工作，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宣讲、海外升学讲座、出国（境）交流学习师生报告会等；
	

	
	境外合作伙伴（2）
	合作伙伴拓展（1）
	促成校级合作协议签署，或与海外高校签署院级合作协议
	有，1分

	
	
	实质性合作（1）
	[bookmark: _GoBack]与合作伙伴间自主开展夏令营、学生竞赛、作品展等各类交流活动。
	有，1分

	
	学生国际化（5）
	学生出国（境）交流比例（3）
	经国际交流合作处审批，2025年出国（境）交流的学生比例（中外合作办学、中外高校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的外教授课课程不列入统计范围）
	根据学校整体情况，按区间赋分

	
	
	学生海外升学比例（2）
	2025届毕业生申请国（境）外高校攻读硕士学位，获得offer的学生数
	根据学校整体情况，按区间赋分

	
	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4）
	海外学者数（1）
	2025年，邀请海外学者来校讲学与合作研究的人次占比
	根据学校整体情况，按区间赋分

	
	
	教师国际化（1）
	2025年，教师赴国（境）外参加学术会议、竞赛、学术交流的人数；教师与国外合着合作发表论文数
	根据学校整体情况，按区间赋分（参加国外学术会议需按规定审批报备）

	
	
	重点引智项目（2）
	与国（境）外高校联合申请市级以上联合实验室、国际联合研究平台、国际合作项目数
	每申报1项，1分；获批国家级2分、省级、市级1分。

	
	国际教育（4）
	国际化人才培养（1）
	获得双学位学生数、学历留学生数占比
	根据学校整体情况，按区间赋分

	
	
	留学生招生与管理（1）
	积极配合国际交流学院留学生招生作，参与留学生日常管理，注重推进中外学生融合发展。
	有，1分

	
	
	留学生教学（2）
	制定并严格执行培养方案，注重留学生教育质量提升，学历留学生教学管理规范有序，无教学事故发生。
	无学历留学生的二级学院不考核此项

	
	加分项
	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外高校学分互认联合培养项目特色化发展成效（1~2分）
	

	
	
	聘请的专业外籍教师、港澳台教师数
	有，加1分
	

	
	
	国际学术会议
	主办国际学术会议，加1分；或承办国际学术会议，加0.5分
	

	
	
	国际化特色工作
	根据情况适当加分
	


注：1.专任教师数：年终考核时人事处核定的学院专任教师人数
2.学生数：年终考核时教务处核定的学院在籍学生数
3.根据上述标准计算得分后，按分数高低排序，排名第一的单位最终考核分数100分，依次按照归一化处理，折算最终考核分数；
4.无学历留学生二级学院根据考核指标对应的分值系数折算后进行排序；
5.工作完成情况要有相关证明材料或新闻报道（院级或校级均可）。

